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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我国废弃产品环境污染问题和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困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

国务院现已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该项制度的推行实施，可减轻环境治理负担，推动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模式，促进企业技术升级，但该项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以铅蓄电池行业为例，存在的主要

问题包括相关制度不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不完善、缺乏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和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等。针对上

述问题，结合河南省的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制度试点工作，提出铅酸蓄电池行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实施的建议

方案，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更好地推行和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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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和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生产和消

耗，产生了大量废物。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

列问题 [1]。为解决我国废弃产品的环境污染问题，化解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面临的困境，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于 2016年 12月印发了《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推行方案》(国办发 [2016]99号)。但这项制度在具体推行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难点和问题，须

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深入研究适合的解决方案、实施办法和可操作性强的行业管理指南 [2]。本研

究结合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重要意义和推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梳理了河南省在铅酸蓄

电池行业推行试点的情况和亮点，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推行和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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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P 的定义和内涵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的概念最早产生于 1988年，是由瑞典

环境经济学者托马斯教授在向瑞典环境署递交的一份报告中 [3] 首次提出的。托马斯教授认为，

EPR是一项环保战略，更是一项政策机制，其要旨是通过将生产者对产品的责任，尤其是环境责

任延伸至废弃后的回收、利用和处置等环节，来降低产品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4-5]。在我国，EPR的

理念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

法律、法规中均有体现，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推行方案》(国办发 [2016]99号)中，我国正式对

EPR进行了定义：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回收利用、废物处

置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6]。

通常，生产者对产品有设计、生产、销售的责任，要保障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将

产品卖给消费者后，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就已完结。产品被废弃后 (或是被消费者直接丢

弃)，任由回收者随意收集、买卖、处置，如废铅酸蓄电池、废电子电器等，或是由政府相关机构

负责收集和处置，如生活垃圾等。EPR的内涵则是要求生产者对产品资源环境责任延伸到回收利

用和安全处置等环节，这填补了生产者责任体系中产品消费废弃后的责任空白。一方面，该项制

度要求生产者在产品研发上开展生态设计，统筹考虑产品原材料选取、包装、消费、收集处理等

各环节对资源和环境潜在的影响，鼓励使用再生原料；另一方面，该项制度明确了生产者对产品

废弃后的回收利用处置担负主体责任，包含环境损害责任、经济责任、所有权责任等，同时，也

强调了产品生命周期中尤其是回收处置过程中经销商、回收者、消费者和政府等不同身份的责任

担当[1]。

2    实施 EPR 的重要意义

1)使废弃产品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并减轻国家的环境治理负担。生产者通过销售产品获得了

经济利益，但产品被废弃后，向环境中排放则造成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环境损失。对此，以往

的模式都是政府为这一环境损失买单，故具有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特征 [1]。EPR则通过要求生产者将

责任延伸到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处置全生命周期，将外部环境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中。为此，不

仅生产者，产品销售中受益的各相关主体如经销商、销售网点等也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大

大减轻了国家的环境治理负担，减少了行政资源的浪费，可将政府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转

移到环境治理的宏观决策和科学分配行政资源上[7]。

2)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相对于高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追求的是高质量的、

绿色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是 3R原则 (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循环

经济是尊重生态的、绿色的和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生态文明、经济、社会共同发

展。EPR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质。EPR要求改进产品生产技术，采用生态设计，减少原

材料的使用和潜在的环境风险，因而符合减量化原则；EPR坚持再利用原则，鼓励生产者加大再

生原料的使用比例；EPR明确了生产者承担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责任，因而增加了资源化水平，

减少了废弃物的产生量，进而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EPR是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方式重要

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途径[8]。

3)促进实施清洁生产。EPR是一种产品全生命周期责任制度。在此制度下，生产者被赋予全

生命周期责任，这使生产者改变生产模式和理念。首先，在选择产品原料上，尽可能选取对环境

污染小的原料，并加大再生原料的使用比例，从而将环境末端治理转化为源头控制；其次，产品

废弃后，生产者负责回收、利用，从而大大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增加再生原料，进而减少天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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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压力；最后，对再生利用后的废物进行安全处置，可将生态环境风险降到最

低。EPR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均设计了预防环境污染的措施，以降低污染物的产生量，

从而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这些均为清洁生产的核心理念。可以说，清洁生产是 EPR的实施

手段和追求目标，EPR则对清洁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4)促进企业技术升级。EPR将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处置的责任明确给生产企业后，逐利性会

驱使企业想办法降低废弃产品的处置成本，增加废弃产品可再生利用产生的盈利。为此，企业会

在产品的设计、原料的选择、工艺流程、再生技术、企业管理模式等各方面进行技术升级和科技

创新，从而促进行业的发展。同时，勇于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将在公众中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赢

得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因而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

3    EPR 推行实施的难点—以铅酸蓄电池行业为例

与发达国家相比，EPR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具体的推行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难点和问题亟需

解决。《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推行方案》中确定率先选择铅酸蓄电池等产品实施 EPR，鼓励铅酸蓄

电池生产企业通过自有销售渠道在消费末端建立的网络回收铅酸蓄电池。因此，现以铅酸蓄电池

行业为例，进行逐一分析 EPR推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

1)相关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废铅酸蓄电池 (废电池)属于危险废物，而现有的再生资源、循环

经济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均不适用于废电池的回收管理，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制度及其仓储、

车辆运输、转移许可制度等有关规定又和社会源废物回收利用的现实情况不匹配。因此，在国家

层面上，目前，尚无依据行业实际情况制订的 EPR实施办法和细则等。显然，制度的不匹配和不

健全严重制约了 EPR在铅酸蓄电池行业的推行和实施[9-10]。

2)废物回收利用体系尚不完善。首先，电池生产者回收主体责任难落实。根据《危险废物许

可证管理办法》，生产企业依靠销售渠道逆向建立的回收体系无法取得回收资质，废电池暂存和

转运更无法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办法执行。其次，具有废物回收资质的单位无法建立畅通的回收渠

道。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再生铅企业虽然具有废电池的收集许可资质，但在过去十几年里，

再生铅企业主要是点对点收集企业产生的废电池，而针对产生量巨大且分散的社会源废电池，则

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畅通的回收渠道。最后，缺乏行业合作。废电池回收利润

大，行业竞争性强，生产、回收和再生等企业都想占领回收市场并将利益最大化，因而不愿相互

联合起来。此外，社会上也没有正规的行业协会组织共建回收体系。而正规回收体系建设的不完

善，使大量的社会源废电池不可避免地流向非法渠道[11]。

3)缺乏多部门联动的监管机制。铅酸蓄电池回收利用涉及到环保、发改、工信、工商、公

安、交通、财税等多个政府部门，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独自解决废电池回收渠道不畅通、违规回

收、非法拆解和非法冶炼现象猖獗的问题。目前，各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联动机制，有些部门仅针

对行业某个环节进行监管，有些部门至今未有任何监管动作，而社会源废电池产生的源头—销售

网点目前尚处于无任何部门进行监管的状态。缺乏部门联动的监管机制，势必对行业 EPR的实施

进展及其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4)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EPR是一项针对企业的环境政策，因此，企业既要实施 EPR，
承担起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和处置的责任，又要考虑成本有效性，在商业行为中盈利。企业非常

需要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激励政策，以获得推行 EPR的积极性并增加正规企业与无环保成本的非法

企业抗衡的能力，减轻企业生存压力。然而，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 [9, 12]。以铅酸蓄

电池行业为例，电池生产企业在销售网点有偿回收废电池，但无法取得发票与进项税相抵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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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针对废电池回收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也在弱化；国家每年还征收生产企业 4%的消费税。相比之

下，违规回收、非法拆解冶炼的小作坊，因无任何环保成本、不开票不缴税，故能抬高废电池的

回收价格，垄断废电池回收市场，导致正规的生产企业按照核算成本价格无法收到废电池，从而

降低了企业 EPR推行效果和积极性[13-15]。

4    河南省推行 EPR 试点的情况

河南省是铅蓄电池生产、消费和再生利用大省。因此，河南省为推进实施 EPR提出的试点方

案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为贯彻落实国家的 EPR推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化解 EPR推行实施过程中

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扭转因废铅蓄电池无序回收引起的非法冶炼、含铅废酸非法倾倒的现状，实

现资源循环和环境保护双重效益，中共河南省委已将开展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制度试点纳入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 2018年的工作要点中，并由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工信、公安、交通、工商等

多部门联合研究其解决方案，出台了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制度试点方案。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办公厅印发《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后，河南省将《河

南省废铅蓄电池收集处理制度试点方案》对照部方案印发了补充通知。在河南省推行 EPR方案

中，完善了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建立健全了废电池回收责任体系，探索了“互联网+溯源管理”创
新监管模式，建立了多部门联动的监管工作机制。

1)完善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其一，突破 EPR实施的制度障碍，让责任能够落实到生产者。

试点方案明确，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凡是工商和环保手续齐全，具备开展试点工作的资金、人

员、场地和销售回收网络等条件，均可申请成为试点企业，通过专家审核、网上备案后，即可开

展废电池的回收工作。这一措施解决了生产者要履行回收责任却无法拿到危险废物许可证以回收

废电池的难题。其二，针对社会源废物的特性，设计废电池回收实施办法和操作指南，指导生产

企业建立回收体系，规范收集和转运行为，让生产者有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可依。其三，对废电

池进行分类管理，完成 EPR和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的衔接。根据废电池特性进行分类管理，即对完

好的废电池，因其环境风险低，故在收集和转运的过程中可按照新产品管理方式，带托贮存带托

运输；对破损的废电池，则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运行危险废物联单，遵守危险货物运输相关

规定。

2)建立健全的废电池回收责任体系。鼓励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通过自建或共建等方式建立和管

理废电池回收体系，将收集网点、经销商等回收体系中的单位由无法人管理变为有法人管理，环

境责任由政府承担转变为由企业及其组织共同承担。明确回收链上电池生产企业、经销商、销售

网点、消费者、溯源平台、再生铅企业、环保机构等在污染防治、环境赔偿、信息公告、溯源管

理、宣传培训等方面的责任，保障废电池安全利用、环保处置。

3)探索“互联网+溯源管理”创新监管模式。采用“互联网+溯源管理”模式，将线上溯源管理和

线下回收体系有机融合。采用废电池溯源管理平台，使生产企业、经销商、收集网点等参与回收

的各责任主体均在溯源管理平台上注册登记，采用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使管理部门能够实时掌握每

支废电池状况及每个回收体系的运营情况，从而实现废电池自产生至再生铅企业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全程可控。溯源平台具备废电池回收处理情况查询、汇总、统计、分析和预警等功能，数

据真实可靠，可为公安、环保、工信、工商、交通、发改等多个政府部门在各自职能范围内进行

监督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更能够为未来国家推出积极的经济政策，例如免税、退税等提供可靠的

数据支撑。

4)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监管工作机制。环保、公安、工信、交通、工商等政府部门发挥各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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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废电池回收体系建设、贮存场所规范、废电池转运、溯源平台运行等开展指导协调、督察

督办、警示约谈、考核评议等工作。各部门建立工作协同配合机制及信息通报、联合打击、协调

联动等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相互通报情况，凝聚合力。

5    结语

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实施 EPR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南省的试点工作进一步细化、落实了生产者

及其回收体系在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各环节的责任，并将溯源管理真正运用到试点工作中。试点通

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试点企业建立了的回收体系，并按照要求采用全过程溯源管理的模式回收到

了废铅酸蓄电池，安全转运至再生铅企业进行再生利用，证明了试点模式可行、技术可行，有显

著的成效和借鉴价值。尽管如此，在河南省推行实施 EPR的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很多难点和问

题，还有很多做法需要改进。例如，要明确多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协作监管和执法检查、完善市

场导向奖惩机制，研究出台财政激励、税收减免和铅循环税收调节政策，加强行业沟通合作、完

善信用评价体系、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与行业更好地融合，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公众监

督作用，推行实施 EPR过程中边试边改、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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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of  solid  waste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ircular  utiliza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to  accelera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introduc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China.

Through the implement of this system, the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ll  be reduced, the model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cleaner  production  will  be  promoted,  as  well  as  the  enterprise  technology  upgrad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Take lead-acid battery industry for example,

the  relevant  systems and the  recycle  system are  not  perfect  yet,  a  lack  of  the  multi-sector  linkag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economic incentive policies.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combining with the pilot work

of  waste  lead-acid  battery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in  Henan  province,  a  proposal  was  rais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in lead-acid battery industry, to provide reference on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PR.
Keywords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lead-acid  battery  industry;  waste  recover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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